
	
  

2012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之 

 
以侨为桥  引智引资 

海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展示活动暨 2012全
球“创智杯”创业中国大赛成果汇展  

邀请函  
尊敬的广大海外学子： 

第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将于 2012年 11月 2日

至 3日在深圳举行。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（CI EP）是经国

务院批准，由国家外专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，全国

各省市外专局、人事局协办，国内目前唯一专门对外国专家、

国外培训机构、国际人才组织开放的国家级、国际性人才交

流盛会。 

自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引才计划“ 千人计划” 出台

和《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》颁布以来，中央和地方

的一系列的最新人才吸引举措加大了人才的回流力度，兴起

了一股海外留学人才回归的创新创业的高潮。 

截至 2011年底，中国已吸引中央“ 千人计划” 专家 2264

人，各地吸引地方的“ 千人计划” 超过万人。中国最新的人

才政策还包括新出台的“ 青年千人计划” 、“ 外国专家千人

计划” 和《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（2011- 2015 年）》（以下

简称“纲要”）等一系列国际人才政策创新举措，以及中国

独创推出的“ 人才特区” 。如今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海



	
  

归国之一，正在面临着海归创新创业大潮。留学人员创新创

业不仅体现在创建高科技企业，直接推动经济发展，更体现

在通过创新创业带来新思想，新理念，促进技术创新，带来

新的管理模式，同时也带动和提升了我国的创业文化。归国

留学人员回国创业，推动了国内在新经济、新技术、互联网、

I T、通讯、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，给许多传统产业注入了

活力。 

2012 年是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第 11 届。针对目前海

外高层次人才回国热潮升温和放量增长的态势，为“千人计

划”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、展示人才创业创新环境搭建一个

重要的平台，全面深化实施“海外人才为国服务计划”，全

力营造“请的来、用得好、留得住”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良好

发展环境，拟在大会同期举办以“以侨为桥，引智引资”为

主线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展示活动，着力引进华侨华人高

层次创新创业人才，在更广领域、更高层面、更深层次为市

委市政府人才“孔雀计划”服务。 

在此，诚邀广大有志回国发展、报效祖国的海外学子前

来参会，借助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这一高端平台，赢在归

国就业、创业的起跑线上！ 

 

一、时间地点  

时间安排：2012年 11月 2- 3日 

展示地点：深圳会展中心 1号馆 



	
  

 

二、组织机构  

主办单位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专家局 

深圳市人民政府 

协办单位：深圳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

北美洲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 

承办单位：FESCO深圳市方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

中华海外人才网（www. chi naohr . com） 

海外合作单位： 海 外 中 华 同 学 会  

北 美 中 国 留 学 人 员 商 会  

加 中 金 融 投 资 协 会  

华 盛 顿 复 旦 大 学 校 友 会  

硅 谷 知 识 产 权 协 会  

全 英 创 业 发 展 协 会  

澳 大 利 亚 华 人 金 融 专 家 协 会  

墨 尔 本 中 国 博 士 沙 龙  

全 日 本 博 士 协 会  

在 日 中 国 科 技 工 作 者 协 会 医 学 与 药 学 协

会 	
  

剑 桥 大 学 中 国 学 联  

霍 普 金 斯 大 学 中 国 学 联  

加 州 大 学 旧 金 山 分 校 中 国 学 生 会  



	
  

波 士 顿 大 学 中 国 学 联  

新 加 坡 中 国 高 校 校 友 联 合 会  

新 加 坡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交 流 促 进 协 会 	
  

密 歇 根 清 华 大 学 校 友 会  

美 国 堪 萨 斯 州 清 华 校 友 会  

科 罗 拉 多 大 学 博 尔 德 分 校 中 国 学 联  

 

三、主题内容  

（一）活动主题  

以“交流、合作、创新、创业”为主题，旨在为海外高

层次人才提供交流与分享的机会，对接与合作的平台。 

（二）活动内容  

海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展示专区，主要规划内容有： 

1、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项目成果展； 

2、海外创业创新项目与投融资机构对接洽谈； 

3、海外人才创业创新项目和企业、园区对接洽谈； 

4、海外人才与参会企业、园区进行洽谈对接； 

5、海外人才专业组织交流合作洽谈； 

6、海外留学人员服务机构信息发布与展示对接。 

（三）配套活动  

1、2012“创智杯”创新创业项目大奖赛项目展示； 

2、海外人才创业与投融资主题论坛； 

3、创业讲坛，对话创业海归名人；  



	
  

4、创业载体、政府引才政策及环境推介会； 

5、名校博士后/高端海外人才专场推介会。 

（四）考察交流  

组织 200名海外高层次人才携带项目考察深圳部分区情

区貌，并与各区企业家、开发区、风投公司进行资智对接。 

（五）联谊对接  

组织海外高层次人才考察侨商会、侨企联知名企业，在

实现引资引智无缝对接的同时，举办以“心连心、手牵手”

为主旨的联谊交流对接活动，使展示交流活动更加贴近各方

需求。 

 

四、大会日程（11 月 1 日- 3 日）  
时间 内容 地点 责任单位/人 备注 

1
日 

全

天 大会代表报到 
安排接机和酒店

住宿 FESCO方胜  

下

午 部分留学生座谈 待定 
北美交流中心

/ FESCO方胜  

晚

上 部分留学生座谈 待定 
北美交流中心

/ FESCO方胜  

2
日 

上

午 组织参加大会 会展中心 1号馆 
北美交流中心

/ FESCO方胜  

下

午 深圳论坛 待定 
北美交流中心

/ FESCO方胜 
部分人员

参加 

3
日 

上

午 

在大会向各地外专

局、高新园区等机构

现场项目推介 
会展中心 1号馆 

北美交流中心

/ FESCO方胜  

下

午 
组织到四个区或企业

考察、对接 
待定 

北美交流中心

/ FESCO方胜/
区人事部门或

企业 

 

 



	
  

五、邀请规模及对象  

1、邀请并组织全球 500名海外人才参会。 

A、邀请参会的海外人才为取得硕士学位，在国外大学、

企业或研究机构从事专业工作三年以上的留学人员； 

B、取得博士学位的海外人才； 

C、在产业、专业领域具有独特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专才； 

D、在产业、专业领域具有独特影响力的海外留学人才

创新创业团队； 

E、已回国创业、工作的留学人员典型代表。 

2、邀请并组织全球 50个海外专业团体与组织参会，个

别优秀团体及代表可安排与领导会见。 

 

六、相关补贴  

1、大会组委会将承担参会海外人才大会期间（2012 年

11月 1日—3日）的住宿、餐饮、交通费用；住宿标准为两

人一间，需要单住的补差价； 

2、深圳宝安机场接送服务； 

3、凡率领 8 人以上代表团参会的海外留学人员团体与

机构负责人将获得旅费补贴，标准为欧美 500 美元/人、亚

太 300 美元/人、国内 1000 元人民币/人，每个团体或组织

限 1人（本项已通过大会组委会审批）； 

4、为海外专业团队和组织提供免费展位。（现名额已满） 

* 老 外 也 可 报 名 参 赛 , 享 受 同 等 待 遇 * 



	
  

欢迎您报名参加，并请把此消息转告您的朋友、同学，和老外同事！ 	
  

不胜感激！ 

 

七、大会服务  

1 通过中华海外人才网免费将留学人员的项目及求职信

息向国内需求单位推荐，并为留学人员提供后续跟进及配对

服务； 

2、中华海外人才网为留学人员免费提供国内项目合作、

科技难题招贤、人才招聘的预约和对接服务； 

3、受邀留学人员在下榻酒店及展会现场享受免费上网

服务； 

4、受邀留学人员免费参加大会组织的参观考察活动； 

5、所有报名参加大会的留学人员均自动成为北美交流

中心会员，享有留交会提供的信息订阅服务，并优先参与北

美交流中心的项目推介会及北美留交会。 

 

八、报名及审批流程  

1、报名截止日期：2012年 9月 30日 

2、个人参会：填写附件 1的《个人参会报名表》，一人

一表，一表多人无效； 

3、专业团体和组织参会：填写附件 2 的《团体参会报

名表》，一个团队填写一份表； 

4、将报名表详尽填写后，连同项目文档、在海外获得



	
  

的最高学位证书扫描件、个人头像照片 1张等资料作为申请

认 证 材 料 发 到 wendy@Chi naOHR. com， 或 传 真 至

+86- 755- 86329201等待确认； 

5、组委会在收到完整申请资料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将通

过电子邮件发出审核结果通知邮件，经组委会审批后我们将

向您发送《参会回执》及《接待指南》； 

6、获邀留学人员于 10月 15日前填写《参会回执》，留

下详细的航班 / 车次信息以及您的联系方式，并发送至

ni col e@Chi naOHR. com，或传真至 0755- 86329201；大会当日，

携带《参会回执》到入口的工作人员处领取《参会证》，凭

证进入会场。 

 

九、报到须知  

1、报到时间地点：2012年 11月 1日，安排住宿酒店的

指定报到点； 

2、参会留学人员须持本人组委会《参会回执》、护照（或

身份证）原件、有效学历证件（工作、进修证明）原件或复

印件报到。 

 

十、组委会联系方式  

1、凡计划回国工作的海外留学人员，请与北美交流中心深

圳办事处联系，联系方法如下： 

陈女士Wendy：( +86) 134 1079 1597 



	
  

wendy@chi naohr . com 

吴女士 Ni col e：( +86) 136 3272 0829 

ni col e@chi naohr . com 

2、凡参加“ 创智杯” 创业中国大赛项目展示的海外留学人

员，请与北美交流中心上海办事处联系，联系方法如下： 

倪先生：( +86) 132- 4818- 1803 

ni kai @Chi naOver seasHR. com 

 

第 11接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组委会 

 

二〇一二年八月九日 

 

附件： 

1、《个人参会报名表》 

2、《团体参会报名表》 

3、《参会回执》 

4、《接待指南》 

 


